
第一条，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下

简称《工会法》)，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及其

他组织，均应遵守《工会法》和本规定。

第三条，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应

当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其

他组织应当尊重法律赋予工会的权利。

第四条，工会应当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和民主与法制、职业道德教育;组织职工开展业余文

化、技术学习和培训;教育职工遵守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劳

动纪律，努力完成生产和工作任务。

第五条，进城务工人员、劳务工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

的权利。工会应当维护进城务工人员、劳务工合法权益，发

现用人单位对进城务工人员、劳务工有克扣或者拖欠工资、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歧视虐待等行为的，应当按照本规定第

二十五条程序处理。

第六条， 上级工会依据《工会法》和本规定，可以到

基层单位指导、帮助组建工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组建工会，需经上级工会同意成立工会委员会筹备组。由筹

备组发展会员，组织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民主



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自筹建工作开始的下个月起，拟建工

会的单位每月按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提取工会筹备金。

工会筹备金主要用于筹建工会所发生的有关费用。

第七条，企业职工人数较多的乡镇、城市街道，可以建

立基层工会的联合会。城市社区可以根据需要建立与其相适

应的工会组织。

第八条，在进城务工人员、劳务工数量较多的单位或者

个体工商户用工集中的场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工会组

织。 工商行政管理等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在个体工商户

用工集中的场所组建工会组织。

第九条，女职工人数较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可

以建立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女职工人数较少的，可以在工会

委员会中设女职工委员，代表和维护女职工的特殊权益。

第十条，基层工会组织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

经省、设区的市总工会或者省产业工会登记确认，即取得社

会团体法人资格。

第十一条，企业、事业单位工会应当独立设置，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撤销、合并工会组织。

第十二条，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人数二百人以下的，可

以设工会专职工作人员;职工人数二百人以上的，应当设工

会专职工作人员，具体人数由上一级工会与企业、事业单位

协商确定。

第十三条，工会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满时，不得随意调

动其工作。确因工作需要调动时，在作出决定前，应当以书



面形式征得本级工会委员会和上一级工会的同意。本级工会

委员会和上一级工会，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

面形式作出答复。

第十四条，基层工会非专职委员，因工会工作需要占用

工作时间，工会应当事先通知所在单位;占用工作时间每月

不超过三个工作日，可以与所在单位协商在本年度累计使用，

其工资照发，其他待遇不受影响。

第十五条，企业应当依法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企业

工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负责职工代表大会的.日

常工作。 各级地方总工会和产业工会指导企业职工代表大

会依法开展工作。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各级总工会应当做好推行厂务公开

的日常工作，促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控股企业的民主

管理工作。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控股企业工会应当组织

职工积极参与厂务公开活动，对厂务公开工作进行评议和监

督。

第十七条，企业、事业单位在研究制定重要规章制度和

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时，应当事先征求工会意见。

第十八条，工会应当支持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

履行职责，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

代表在行使职权时，应当如实表达职工的意愿，并定期向职

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报告工作，主动接受职工的监督。

第十九条，工会应当帮助、指导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

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政府有关部门、企业以



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拟订劳动合同文本时，应当听

取工会的意见。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与职工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会有权要求纠正，或者建议有关部门

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

事业单位就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福利、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签订

集体合同，也可以签订专项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

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在小型企业集中的

区域或者行业，可以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组织或者企业，

进行平等协商，签订区域性或者行业性集体合同。

第二十一条，工会负责监督集体合同的履行。对履行合

同中出现的问题，工会应当及时与企业进行协调处理。

第二十二条，用人单位与工会在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过程中发生争议，协商解决不成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协调处理。

第二十三条，企业工会应当支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教育职工认真履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遵守企业的规章制

度。

第二十四条，上级工会应当帮助、指导和监督检查企业

工会与企业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上级工会根据企

业工会的要求，可以派工作人员作为顾问参与平等协商，帮

助企业工会签订集体合同。

第二十五条，企业、事业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有下列侵犯职工劳动权益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

各级总工会有权向企业、事业单位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意见

书》，要求限期改正，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研究处理，

并向工会作出答复;企业、事业单位拒不改正的，工会可以

向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发出《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也

可以请求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职工工资的;

（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

（三）不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的;

（四）违法延长劳动时间的;

（五）不按有关规定登记、申报社会保险及缴纳社会保

险费用和支付社会保险金的;

（六）侵犯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权益的;

（七）其他严重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


